永福县财政局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 
永财采罚决〔2021〕1号

当事人：广西北部湾宏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西城北路东侧时代香耕苑3幢1号
当事人于2020年9月8日代理的永福县第二中学教学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LZC2020-G1-260001-HYJS），经“双随机、一公开”代理公司检查，发现其存在以下问题：
1. 项目汇编文件目录不规范。该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实施，汇编表述却是竞争性谈判方式。
2. 招标文件评分售后服务分第一条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和《桂林市本级政府采购货物清单》第三条评分办法和评分标准禁用内容第一块，禁止设置以特定行政区域或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加分条件。
3. 评分办法中售后服务分第二条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和《桂林市本级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第13条禁止评分标准未细化量化，未与评审同等指标相对应。
[bookmark: _GoBack]我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分。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永福县人民政府或桂林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永福县财政局
2021年11月23日


